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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取生以下之表單請一併寄回本校︰ 

※ 修業證明書(須含歷年成績單)正本，因攸關入學資格，修業證明書最遲繳交不

可超過2月16日前，相關資訊請洽註冊組分機 11202-11205。 

※ 請自行上網下載 112學年第 2學期註冊須知(註冊組網站/註冊組網頁首頁/註

冊須知公告)，各項期程都表列於註冊須知內。 

※ 學雜費繳費期間：113年 2月 5日至 2月 19日止。請洽出納組分機 13303。 

操作方式：學校首頁→相關連結→學雜費專區→繳費單列印(連結台灣銀行)網

址: 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 →點選【學生登入】→輸入【身份證字號】、

【學號】及【生日】(7位數字，例如民國 70年 5月 3日請填 0700503)→畫面

上出現學生繳費資料查詢請點選【確定】→畫面出現相關繳費資料，欲列印繳

費單，請點選【產生 PDF繳費單】後，稍待幾秒，將會出現一對話框，詢問要

直接開啟或存檔，檔案開啟後，以 A4紙張列印即可。 

※ 兵役文件（限男生），相關資訊請洽軍訓暨校安中心，分機 12114。 

 轉學生役男申請緩徵、儘召請於開學 2週內主動申請，未繳交資料者本校無法主

動辦理，請以下列方式繳交資料： 

 線上申請：本校校首頁→校務行政系統→學生資訊系統→線上申請→兵役申請作

業→填妥資料後上傳相關資料→完成申請。 

 紙本申請：校務行政系統無法登入者，請至軍訓暨校安中心網站表單下載，未役

者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A表），已退伍者檢附退伍令影本（C表），特殊體

位免役者檢附免役證明（B表），並於開學前將資料寄回「屏東市民生路 4-18

號軍訓暨校安中心兵役業務承辦人」 

※ 宿舍申請，相關資訊請洽生輔組，分機 12402、12405、12409、12410。 

有意住宿者，請填寫住宿申請表(請至學校生輔組網站→表單下載→住宿申請表)

寄回本校生輔組。因床位有限，申請人數過多時，將以抽籤方式處理。 

※ 112-1學期在原校申請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且合格者，本人請至屏商校區生輔組

申辦移轉手續，始可領取該助學金，分機 12411。 

其他應注意時間公告： 

◆ 抵免學分辦理時間為 113年 2月 2日至 2月 26日止(審核手續皆完成)。須附原

本表單很重要，請看清楚 

背面更重要 

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


2 

 

學校成績單正本，若多次轉學仍須全部提供有分數之成績單正本。 

◆ 【通識課程抵免】：為使同學方便辦理第 2次選課，建議同學於第 2次選課(含)

前將通識抵免申請送至屏商校區大武山學院，本學院將於第 2次選課(含)前告

知抵免結果，相關通識博雅課程請洽分機 27001；共同課程(國文、英文、資訊

課程)問題請洽分機 27002。 

◆ 辦理休學日期為 113年 2月 19日前(需先繳交註冊費，於期限內完成休學可全

額退費)。 

◆ 113年 2月 26日以後請至註冊組領回報到時所繳交之學歷證明、抵免申請書核

准影本及學生證。 

◆ 112-1原就讀學校已申請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」者，於 113年 2

月 16日前請至屏商校區生輔組辦理減抵學雜費申請，並請告知原就讀學校代碼

(6碼數字)。 

 

抵免注意事項(請詳閱學生抵免學分要點)：註冊組分機 11203、11204 

一、 抵免學分之範圍： 

(一)必修學分(含共同科目)。 

(二)選修學分（含相關科目及通識科目，但自他校轉入之轉學生或重考生不得抵免

專業課程中之自由選修）。 

(三)輔系學分（含轉學而互換主、輔系者）。 

二、 申請時限：應於入(轉)學當學期開學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完竣，並以一次為原

則。 

無法因為沒有注意到、畢業學分不足、發現還有科目可抵免或對抵免錯誤認知

等原因而要求再次抵免。 

三、 學士班學生已在大學或專科學校修習成績及格者為原則；五年制專科學校畢

（結）業之學生，其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或類同高中高職課程者不

得辦理抵免。若其因五專前三年修習成績不及格，於四、五年級重修之科目學

分亦不得申請抵免。不可以少抵多。七年一貫生須提供學校學制別認定方式。 

四、 原畢(肄)業學校非本校學生，不可抵免自由選修課程(他系課程)。 

五、  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是否可以相互抵免，請各學系參考本校「通識教育課程實

施辦法」第二條及第九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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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具雙重學籍之學生，在入學本校後，就學重疊期間修習之科目不得相互抵免。 

七、 課程學分不同，只能以多抵少，不能以少抵多。如：基礎化學 1學分不能抵免

化學 2學分。科目學分以多抵少時，以少學分登記。科目學分以少抵多時，應

由系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若無科目名稱相同、內涵或性質相近之科

目可補修時，不得辦理抵免。 

八、 抵免科目內容或課程專業領域明顯不同，不能抵免。抵免科目名稱或實質內涵

是否相符，由系認定。例如；廣告學不能抵免管理學；體育不能抵免英文。若

經濟學停開，不能以網頁設計抵免。會計學 2學分與創意思考 1學分不能合計

抵免會計學 3學分；或管理學 2學分與微積分 2學分不能合計抵免管理學 3學

分。 

九、 修課成績不及格不得抵免。 

十、 前一階段成績已超過 10年以上不得抵免(以學生當時入學為始)。 

十一、 請勿拆學分數，同一課程不可抵免 2次，例如：原課程 3學分抵免本校課程 2

學分，不可再用原課程多的 1學分抵免其他課程。 

十二、 通識體育學分抵免，本校大一體育課程為 1學分/學期、必修 2學期，是否可

以少抵多，由體育室認定；大二以上體育課程或專業體育課程為 2學分/學期、

選修，學分不可以少抵多。 

十三、 抵免成功之課程不可再選課，若學生又有選課，務必要請同學退課，若沒有

退課，抵免作業則無法處理，屆時將以正式上課分數為主。若是全學年課程，

請註明抵免的是上學期還是下學期，未填寫者以入學當學期為主。 

十四、 本次轉學生為二年級下學期就讀，抵免學分不得超過三個學期選課上限。 


